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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编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标准 

一般 

未 造 成 危

害后果，在

规 定 期 限

内 能 及 时

改 正 并 进

行 正 常 招

标的。 

给予警告 

较重 

已 经 造 成

危害后果，

情 节 轻 微

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1.5 万元

以下罚款 

0001 

招标项目的招标内容应当经审批部门核准而未经核准，擅自进行

招标的，或者对核准的招标内容作出变更后未按规定重新办理核准手

续的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办法》第四十七条 

严重 

已 经 造 成

危害后果，

情节严重，

社 会 影 响

较大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5 万元以上 3 万元

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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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编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标准 

0002 

1、质量保证能力、消防条件、主体条件等有一项已经不具备规定的资格

认定条件，且经整改无效的。 

2、以欺骗等非法手段获取《资格证书》；将获得的《资格证书》倒卖、出

租、出借或其他形式非法转让；使用无效、失效的《资格证书》；伪造、

变造、冒用《资格证书》。 

3、《资格证书》灭失后，无正当理由，既未按时通知原发证机关，又未申

请补办《资格证书》的。 

4、棉花加工企业的《资格证书》记载的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加工场

所等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变更登记，获得批准后方可继

续从事棉花加工。原《资格证书》应在获得新《资格证书》之日起 5日内

交还原发证机关，并由其予以注销，未按规定进行变更的。 

5、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有关棉花质量监督和市场管理的规定，有

严重质量违法行为、或棉花质量违法屡查屡犯、或因质量违法被责令改正

而未予改正、或有其他违法经营行为的。 

6、拒绝、阻碍依法开展的监督检查，且拒不改正、或屡查屡犯、或情节

严重（如出现暴力抗拒检查的情形）的。 

7、向负责监督检查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隐瞒有关情况、提

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的真实材料的。  

8、获得《资格证书》后连续两年未开展相应的棉花加工经营活动的。 

9、违反本办法其他有关规定，经资格认定机关依法决定应当取消棉花加

工资格的。 

10、国家规定的应当撤销证书的其他情形。 

《棉花加工资格

认定和市场管理

暂行办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第 49 号令）

第二十一条 

 
有以上行为

的 

取消企业《资格证

书》，向社会公布，

同时报国家发展改

革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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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编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标准 

一般 未对经济社会造成影响的 警告，免于处罚 

较重 对经济社会造成影响的 
拒不整改的，并处

5000 元罚款 
 

0003 

应办理而未办理登记备案手

续擅自开工建设的 

《山东省基本建设项目登记备案办法》

（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146 号）第十三条

第一款第一项 
严重 

对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

的 

责

令

整

改 拒不整改的，并处 1

万元罚款 

一般 未对经济社会造成影响的 警告，免于处罚 

较重 对经济社会造成影响的 
拒不整改的，并处 1

万元罚款 0004 
项目发生重大变更而未重新

办理登记备案手续的 

《山东省基本建设项目登记备案办法》

（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146 号）第十三条

第一款第二项 
严重 

对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

的 

责

令

整

改

 
拒不整改的，并处 2

万元罚款 

一般 未对经济社会造成影响的

收回登记备案证明，

告知金融机构等有关

单位。拒不整改的，

并处 1 万元罚款 

较重 对经济社会造成影响的 

收回登记备案证明，

告知金融机构等有关

单位。拒不整改的，

并处 2 万元罚款 

 

 

 

 

0005 

提供虚假资料或者采取其他

手段骗取登记备案证明的 

《山东省基本建设项目登记备案办法》

（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146 号）第十三条

第一款第三项 

严重 
对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

的 

 

 

 

 

责

令

整

改

收回登记备案证明，

告知金融机构等有关

单位。拒不整改的，

并处 3 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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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编号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程度 违法情节 处罚裁量标准 

较轻 

生产规模 200

吨以下，仅在

当地县域内流

通的 
责令改正，并处罚

款 1 万元 

较大 

生产规模 200

吨（含）以上、

1000 吨 以 下

的，流通区域

在所属市辖范

围内，对局部

市场流通造成

一定影响的 

责令改正，并处 2

万元罚款 

0006 

未办理有关手续，擅自从事车用

乙醇汽油、变型燃料乙醇和组分汽油

的生产或者调配的 

《山东省车用乙醇汽油推广使用办法》（山东省人民政

府第 184 号令）第十六条 

严重 

生产规模 1000

吨（含）以上，

流通区域跨地

市，对市场供

应造成严重影

响的 

责令改正，并处 3

万元罚款 




